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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灣於 2000 年九年一貫暫行課程實施起，即取消了國中小品德教育的單獨

設科、時數與教科書，也預定於 2014-2016 年完成十二年國民教育的總課綱和各

領域／科目課綱，其中已有討論品德教育是否應予回復的問題。本研究目的在於

了解過去 1987 年以前小學設有品德教育科目的沿革與特質，研究結果初步分期

及內容呈現如下：

一、從 1948 年小學課程標準的七個階段為起始

(一)臺灣品德教育課程標準起源於 1948 年課標

(二)1948 年課標品德教育直接相關課程為「公民訓練」

二、國民政府在臺頒課程標準的開始－《1952 年．國民學校課程標準》

(一)過渡的臺灣版「公民」課程－有義務而無權利說

(二)國民政府第一次在台訂頒課程標準─國語、社會二科加入反共抗俄思想

三、六年一貫制課程、品德教育獨立設科的開始－《1962 年．國民學校課程標

準》

(一)1962 年課程標準總綱─目標功用、內容和課程編排改變

(二)品德教育單獨設科的開始－在小學成立「公民與道德」科

四、實施九年國民教育，中小學品德教育皆獨立設科──《1968．國民小學暫行

課程標準》

(一)1968 年課綱的九年一貫課程意涵以銜接為主

(二)國小以「生活與倫理」為主要品德教育課程

五、1987 年解嚴以前品德教育的最後課程標準──《1975．國民小學課程標準》

(一)1975 年課標的準備工作與目標內容，皆更具有以教師為中心的教育專業

(二)「生活與倫理」定調為強調國家民族意識、從習慣到觀念的品德教育教材

本研究並指出，1948-1987 年間課程標準中的品德教育有如下特質：1.課程

標準制訂前的準備過程不可少。2.課程標準修訂的經驗傳承不可少。3.修訂經過

紀錄，逐漸由人物貢獻轉到教育專業的修訂策略。4.1987 年以前品德教育課程有

教學綱要和時數規劃。5.1987 年以前前品德教育是以成人與國家觀點的規訓為

主。而之後九年一貫教改中品德教育被取消的歷史原因，包括：勢力不足、時機

不佳、仿效西方、期望過高等四個面向。這也是對於 1948-1987 年間品德教育過

於重視規訓的反動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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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美國課程學者古德拉(J. I. Goodlad)於 1979 年在其<<課程探究>>(Curriculum
Inquiry)一書中，將研究課程發展的成果，分為五個層次，分別為專家學者依理

念而規劃之理想課程、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呈現於官方文件的正式課程、教師家長

及其他人對正式課程所詮釋的知覺課程，教師於教學中呈現的運作課程，以及學

生所經驗與學習到的經驗課程。

本研究的範圍是 1948 年到 1987 年間，臺灣品德教育的課程標準，即五課程

層次中的正式課程，以教育行政機關即教育部，所制定的品德教育相關課程標準

或綱要為主。研究對象是典藏於教育研究院教科書數位文庫中各年的教育部課程

標準。

品德教育的實施與國家政治立場脫不了關係(Tronto,1993；方志華, 2004)，因

為品德教育是在眾人關係中提供待人處世、修身立命的準則，而政治處理的是眾

人之事。如果國家民主發展尚不夠開放或穩健，則品德教育中政治意識型態的介

入就會更深。因此檢視各時期課程標準中的品德教育時，也要了解當時的政治和

社會氛圍。臺灣在二次戰後的課程並不承襲日本殖民時的教育，而是沿襲了 1949
年以前在大陸時期的課程標準。

一、以 1949 年以前小學課程標準的七個階段為起始

（一）臺灣品德教育課程標準起源於 1949 年以前的課標

依據 1948（民國 37）年教育部印行《民 37 年．小學課程標準》(教育部，

1948)所附＜本課程標準編訂修正經過＞一文所整理，在 1948（民國 37）年以前

的小學課標共經歷了七個時期，本研究整理之，簡要呈現如表 1。

表 1 1949 年以前小學課程標準發展的七個階段簡表

簡介

期別

課程標準 時間與原因 課程標準總綱狀況 品德教育課程狀況

第一期 暫行標準

起草整理時期

民 17-18 起草

審查修訂

民 18.8.頒佈

國語、社會、自然、算

術、工作、美術、體育、

音樂，共八科

尚無品德教育直接相關

科目

第二期 暫行標準

試驗研究時期

民 18.8-20.6.

進行學校試

驗

試辦二年，有江蘇、浙

江、廣東、南京、上海、

熱河等地回報實驗結

果。

試驗學校影響第一次頒

佈正式課標加入「公民

訓練」科目的內容。

第三期 第一次標準

修訂時期

民 20.6.審查 1.黨義不設科，融入國

語社會自然等。

開始有課程標準之總

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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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學校試

辦結果.調整

黨義位置

2.社會加入公民教材。

3.另訂總綱，置於各科

標準之上。

第四期 第一次標準

公布施行時期

民 21.10 公布

因九一八事

變而延於此

時

課程標準有《公民訓練

標準》

《小學公民訓練標準草

案》以指導生活規範和

衛生習慣為主。

第五期 第二次標準

修訂頒行時期

民 24.3 修訂

民 25.7 公布

因各省有研

究報告,提出

時數等修訂

意見.

1. 修正科目、課程標

準、及教學時數

2. 科目：公民訓練、國

語、算術、社會、

自然、體育、勞作、

美術、音樂,中高年

級九科.
3. 取消衛生科、低年級

併科

4.總時數併減

「公民訓練」加入新生

活規律的內容,之後一直

沿用許久

第六期 第三次標準

修訂頒行時期

民30.-31陸續

公布各科標

準

全國抗戰中,
且已實施國

民教育,有修

改必要

總綱、訓育、衛生訓

練、音樂、體育、國語、

算術、社會、自然、圖

畫、勞作、(常識)。
增加教學總時數。

1. 《公民訓練標準》,
改為《訓育標準》,
以黨員十二守則做

綱,道德訓練細目分

析二百條,起居規律

和社交禮儀各 18 節,
建議教科書編者繪

圖立說,製成歌詞。

2. 增加團體訓練(訓育

和衛生訓練)和體育

第七期 第四次標準

修訂頒行時期

民 34.9.-36.12

因應抗戰勝

利後建設需

要，重新修訂

1. 減少總時數.重視

並列入課外活動時

數

2. 課程標準抽象扼

要,富於彈性，2.具
有比較的永久性,
不必常改

3. .訂定過程是歷次

最慎重最久一次.

恢復公民訓練,刪去太難

的規條。

資源來源:整理自《民 37．小學課程標準》(教育部,1948:18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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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37．小學課程標準》(1948)中，對於「公民訓練」一科的演變，也有一

段說明如下：

「公民訓練──這是清末讀經、修身，民初以來修身、公民、衛生各學

科中，關於道德、衛生必需力行的部分。內容包括我國的固有道德、新生

活規律，以及現代的國際道德觀念。因為道德、衛生必需力行的部分，並

不是空言所能收效的，所以民初廢讀經，民十二以後廢修身，民二十一除

了公民、衛生的知識在初級常識、高級社會（包括公民）自然（包括衛生）

各學科中教學以外，另設公民訓練，把各著名小學實行的『好公民』、『好

國民』等八十多份，統計整理，訂定訓練標準，以便指導兒童力行。在民

三十第三次修訂課程標準時，曾經把公民訓練標準分為訓育標準和衛生訓

練標準兩種；這次大家認為仍以歸併為便，所以又歸併起來，恢復了『公

民訓練』的原名。」（p.3）

文中所指「各著名小學實行的『好公民』、『好國民』等八十多份，統計整理，

訂定訓練標準」指的應就是第二期 1929-1931（民國 18-20）年試辦學校回報的

實驗成果彙整。

此外，有關公民知識部分，1948(民 37)年小學課標中，公民與歷史地理合為

社會一科，有關公民一科的說明如下：

「公民──是由清末民初的修身科和民十七的黨義科改變成的，範圍比較修

身科為廣，但現時的內容，只是公民的知識部分。關於必需力行的公民道

德部分，已歸入『公民訓練』中。」(p.5)

由上述文獻可知，1948(民國 37)年小學課程標準的直接源起，可追溯到歷經

全國統一後的 1928(民國 17)年暫行標準起草、1929-1931(民 18-20)年學校實驗

期，日本已有侵略野心時的 1931(民 20)年進行一修、1931(民 21)年正式第一次頒

佈、1936(民 25)年再加入各省意見二修頒佈，1941-1942(民 30-31)年為因應抗戰

進行三修頒佈，而 1948(民國 37)年小學課程標準是戰後準備國家建設的第四度

修訂頒佈。小學課程標準在 1949 年以前發展七個時期的整個歷程，是處於一個

動盪不安的時代。

在該說明中特別總結：這七次的修訂，最後一次將課程標準的位階訂得較為

明確而完備，希望未來十到十五年內只要調整課程，而不必變動課程標準。

《民 37．小學課程標準》(1948)的總綱，有如下特點：

1. 課程總綱六條的橋樑位置：課程總綱是介於當時《國民學校法》第一條小學

教育目標三點、與各科目標之間的橋樑，三個層次非常分明，且對應清楚。

2. 《國民學校法》第一條小學教育目標三點，與六條課綱的對應如下

第一點 注重國民道德之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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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甲、發展中國民族固有的國民道德；

一乙、培養愛國意識和大同理想。

第二點 注重身心健康之訓練－

二甲、鍛鍊強健的體格；

二乙、培養康樂的習性。

第三點 授以生活必需之基本知識技能－

三甲、增進理解運用書數和科學的基本知識技能；

三乙、訓練勞動生產和有關職業的基本知識技能。

3. 各科目與三點目標有對應關係，「公民訓練」課程標準對應一甲和一乙。

4. 科目課程標準置於「注重國民道德之培養」項下的有：公民訓練、音樂（中

高）、體育（中高）、社會（高）、常識（中低）、美術（中高）、勞作（中高）、

工作（低）。

5. 國語重視的是聽說讀寫基本能力與兒童文學陶冶，並未與第一點道德教育有

對應。

(二)1948(民 37)課標品德教育直接相關課程為「公民訓練」

《民 37．小學課程標準》(1948)總綱中，所列的公民訓練標準中，課程目標

有三：

一、培育兒童關懷忠勇愛國、合作團結等公民基本精神。

二、養成兒童關於清潔整齊、守禮知恥等公民良好習慣。

三、啓發兒童關於人民權責、人類親愛、國際合作等公民正確觀念。

這三條目標可以看出，該科目以道德力行為主、以衛生生活好習慣為基，重

視愛國團結的意識。

「公民訓練」的時間運用如下：「每天規定時間實施，並得和早操、朝會的

時間聯合配成三十分鐘一節（例如早操、朝會佔十分，公民訓練佔二十分）」（教

育部，1948:8）此外，公民訓練的規條，包括有：健康、整潔、快活、勤儉、謹

慎、信實、孝順、禮節、合作、廉恥、勇敢、仁愛、忠敬、機智、正義共 15 個，

稱為「項目」。（教育部，1948:13-24）
總結上述內容，《民 37．小學課程標準》(1948)與品德教育直接相關的內涵

與背景有：

1. 科目地位──與品德教育直接相關的科目有重力行的「公民訓練」和重知識的

「公民」。總綱中，「公民訓練」列在所有科目的第一科，地位重要。

2. 實施時間──「公民訓練」每天 20 分鐘。「公民」併入「社會」科，但有單獨

的課程綱要和教科書。

3. 課程實驗──「公民訓練」規條，起源於修訂民 18-20 年由全大陸某些省學校，

進行課程實驗結果整理而來，合併訓育與衛生，注重兒童的實踐力行。

4. 內容來源──「公民訓練」內容，包括固有道德、新生活規律，以及現代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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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觀念三者。共有 15 個項目。

5. 政治影響──「公民訓練」中的訓育內容，由黨員十二守則而來。這是受到當

時政治權力與氛圍的影響。

6. 設計構想──「公民訓練」中，有起居規律和社交禮儀各 18 節，課程標準並

期望「各書坊」或「各校」可繪圖立說，製成歌詞，這是較為活潑的教學活

動設計構想。

二、國民政府在臺新頒課程標準的開始－《民 41 年．國民學校課程標準》(1952)

(一)過渡的臺灣版「公民」課程──有義務而無權利說

在 1945-1952(民 34-41)年間，即臺灣由國民政府接管到國民政府遷臺之後，

1952(民國 41)年第一次在臺灣頒佈正式課標之前，公民相關教科書（目前國家教

育研究院數位文庫可以查到的）有兩本：一本是 1946(民國 35)年《高級小學公

民課本》第三冊，東方出版社初版。另一是 1950-51(民國 39-40)年《台灣版．高

級小學公民課程》1-4 冊，兩者皆依據《民 31 年．小學課程修訂標準》。

1951(民國 40)年《台灣版．高級小學公民課程》雖延續之前大陸版的教科書，

但在第一冊 12 課「個人對於社會的權利和義務」被改為「個人對於社會的義務

和責任」，強調義務而忽略權利，是動盪威權時代下的產物，但在之後的版本又

改回來。（方志華，2012）

(二)國民政府第一次在台訂頒課程標準──除延續 1949 年以前的課程標準外．國

語、社會二科加入「反共抗俄」思想

國民政府於 1949(民國 38)年 12 月遷臺，原本 1948(民 37)年的小學課程標準

已是為長久之計的理想而設計，然而到了 1952(民國 41)年時：

「中央政府暫時移駐臺灣，此項課程標準，僅能先在臺灣一省實施，經試行

二年的結果，發現『國語』和『社會』兩科課程標準，還不能和當前『反

共抗俄』的基本國策以及『戡亂建國教育實施綱要』密切配合。」（教育部，

1952:183）

於是《民 41 年．國民學校課程標準》1的修訂以國語、社會為主。主要加入

有關教材，包括：激發民族精神、「反共抗俄」、闡掦三民主義等，其他未變動。

其中高年級社會課程標準的公民教材的排列為：「以個人發展為經，以健全公民

的認識及實踐為緯。分個人、家庭、社會、國家、世界六大單元。」（教育部，

1 由小學改為國民學校，主要是更符合國民學校法規定，內容並無大的調整。《民 41 年．國民學
校課程標準》185 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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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123）
有一套《國民學校公民課本．高級．修訂暫用本》1-4 冊，出版時間為民國

49-50 年間，正是依據《民 41 年．國民學校課程標準》。在編輯要旨中指出「本

書立論，根據國父遺教、總統言論及國家政策」，可以看出當時的政治氛圍。

三、六年一貫制課程、與品德教育在小學獨立設科的開始－《民 51 年．國民學

校課程標準》(1962)

(一)民 51 年課程標準總綱--目標功用、內容和課程編排改變

從 1952(民 41)年又經過約十年的社會變遷，教育部於 1958(民 47)年著手計

畫修訂課程，而於 1962(民 51)年頒佈新的課程標準，歷時四年（中間密集規劃

者約兩年半）。

在課程標準總綱方面，課程編排、總綱目標功用和目標內容，皆已有所改變：

1.課程編排由兩重圓週改採六年一貫：

原來六年的課程分為初級四年、和高級二年，採兩重圓周制重複編排，現刪減

重複的教材，改採六年一貫課程。

2.課程變革的重點，有政治性也有教育專業性：總綱中提出──
(1)六年一貫的編排特色

(2)加強道德教育，注重國民道德之培養

(3)實施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一書對於教育方面的指示

(4)重視生活教育，以發展兒童完整的人格

(5)加強民族精神教育、科學教育與生產勞動教育的實施

(6)改進各科教學目標並充實教學實施要點

(7)課程標準修訂委員包括有關中小學及各科專家，加強國校課程標準與中學課

程標準之銜接

(8)規定課程統整原則，使兒童獲得完整的生活經驗。

其中(2)(3)(5)有政治性，而其餘則為教學專業理想的展現，包括編修人員的整

合、課程的銜接等。

3.總綱本身目標不拘泥其與各科的對應性：

將課程標準總綱的目標內容取消。只將國民學校法第一條目標再分析為各二

點。不若 1948、1952(民 37、民 41)的課標總綱，為了綱舉目張，讓課綱層次

結構分明，以六點綱要內容連結國民學校法和各科目標。而 1962(民 51)年這次

修訂則讓各科目的目標，可各自表述，不拘泥於總綱的對應關係，是更有彈性

的作法。

4.總綱目標更具體而缺美育：

由表 2 之比較，可以發現目標一和目標二下面的條目有所改變：

(1)目標一國民道德培養上－「固有道德」改為「待人處世的基本品德」；「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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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改為「服務人群」，二者皆更為具體、落實於日常生活。

(2)目標二身心健康訓練上－除了身體「強健」外還多了「耐勞」，「培養康樂的

習性」則完全改為「培養樂觀進取的習性」。其中原有「快活」的項目在理

論上可溯源到蔡元培擬教育目標之美育原理，以及兒童心理學基礎，然在

當時學習悅樂似乎不受期待，當然「快活」是否能涵蓋美育也有爭議，而

這使得美育生活的陶冶，開始在道德教育中成為隱而不顯的思維。同樣的，

在公民課程中，1948(民 37)年有的「快活」項目，在 1962(民 51)年也被取

消，是如出一轍的思維。

表 2 1952(民 41)與 1962(民 51)年《國民學校課程標準》總綱，教育目標分析比較

民 41 年(1952) 民 51 年(1962)

目標一 注重國民道德之培養

發展中國民族固有的國民道德； 培養立身處世待人接物的基本品德;

培養愛國意識和大同理想。 發展忠愛國家服務人群的精神。

目標二 注重身心健康之訓練

鍛鍊強健的體格； 鍛鍊強健耐勞的體魄；

培養康樂的習性。 培養樂觀進取的習性。

目標三 授以生活必需之基本知識技能

增進理解運用書數和科學的基本知

識技能；

增進運用書數和適應生活環境的基

本知識技能；

訓練勞動生產和有關職業的基本知

識技能。

培養勞動生產和有關職業的基本知

識技能。

5.增列「團體活動」課程標準，列入課程，作為各科課程的綜合活動。

(二)品德教育單獨設科的開始－在小學成立「公民與道德」科

1962(民國 51)年在課程上變動最大的是，道德教育單獨設科，原來併在「社

會」科中重知識的「公民」、和重實踐又加入衛生教育的「公民訓練」，合併為「公

民與道德」一科，從國小(即當時國民學校)《民 51．公民與道德課程標準》(教
育部，1962)中發現其特點為：

1. 整併「公民與道德」──科中有實踐和知識──將之前實踐與知識分開的項目，

整併為「生活規範」、「衛生習慣」、「基本道德」與「公民知識」四面向。

2. 完整的實踐指導時間──從一到六學年，每日都有 20 分鐘四面向的實踐指

導，前四週以生活規範和衛生習慣指導為主，後五到二十週，加上基本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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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公民知識的行為指導與檢討為主。

3. 提出 14 個「德目」──過去的項目，改稱為德目，上下學期各 7 個教學德目，

每二週一個德目教學，各年級皆同，仍包括一些 1929-1931(民國 18-20)年間

訂下之四維八德和新生活運動項目。然又以「個人、家庭、社會、國家、世

界等五大綱要之程序編訂之」(p.24)。參見表 3 得知，這些德目變化的意義為：

(1) 取消的項目──民 51 年的德目，將健康、整潔、禮節四者拿掉(因已轉列

入生活規範與衛生習慣中)，而快活、勇敢被取消。

(2) 加入的項目──生活中的睦鄰、負責、守法，以及符合當時國家需求的愛

國、和平。

(3) 調整的項目：仁愛改為友愛、以及睦鄰、誠實，都更為趨近小學生的認

知，而正義改為仁義則趨向文化保守層向。機智轉為創造，是更開闊的

思維。

表 3 1962(民 51)年「公民與道德」德目與民 37 年「公民訓練」項目之對照表

年代 德目的對比

民 51
德目

誠

實

勤

儉

謹

慎

創

造

孝

敬

友

愛

睦

鄰

合

作

仁

義

廉

恥

負

責

守

法

愛

國

和

平
14
項

民

37/41
項目

*
信

實

勤

儉

謹

慎
*
機

智

*
孝

順,
忠

敬

*
仁

愛

合

作
*
正

義

廉

恥
10
項

備註 1. 民 51 年公民德目未採用之民 31 年公民訓練項目:健康、整潔、快活、

禮節、勇敢。

2. *為德目內容不完全相同者。

4. 教學法有提出對應內容的模式──公民與道德的課程內容，從德目、要旨、觀

念培養、行為實踐四個面向，配合著二週四節課有四個教學活動：教師講德

目故事、講述相關公民知識、帶學生討論德目正反與判斷，設想情境研究實

踐方法。茲以和平德目為例，舉出二者關聯如表 4。表 4 是以德目「和平」

為例，從中可以看出，這是學者專家所設計的一種理想式的四節課為一單元

的教學活動設計。

表 4 《民 51．公民與道德課程標準》課程內容與教學法對應表

－以「和平」德目為例

德目 要旨 觀念培養 行為實踐(規條舉例)

課程

內容

和平 親愛

和平

1. 講述和平故事

2. 講述古今名人有關

1. 我常保持笑容 (低年級起)
2. 我和同學相親相愛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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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嘉言懿行

3. 討論和平的益處和

侵略的禍害

4. 討論和平與處世的

關係

5. 研究實踐和平的方

法

6. 反省自己的行為是

否和平

3. 我用和平的方法處事,用和

悅的態度對人 (低)
4. 我反對殘暴的行為 (中)
5. 我尊重友邦的國旗 (中)
6. 我反對侵略的行為 (高)
7. 我同情被侵略的國家和人

民 (高)
8. 我贊成民主,擁護人權 (高)
9. 我常常留意國際問題 (高)
10. 我願為促進世界和平、人類

幸福而努力 (高)

教學

方法

講述

故事

講述

公民

知識

討論德目的正反面,學習

道德判斷和是非善惡正

確觀念。

設想各種情境,研究實踐方法.

在查閱文獻中，這時期的公民與道德教科書封底(國立編譯館主編，1966)，
印有政治標語，呼應著當時政治氛圍下課程標準的趨勢。

四、實施九年國民教育，中小學品德教育皆獨立設科──《民 57．國民小學暫行

課程標準》(1968)

由於國家建設人才之需要，與解決小學升學主義問題，行政院頒布了「九年

國民教育實施綱要」，而此次課程標準修訂由 1967(民 56)年 9 月到 12 月，僅約

四個月，課綱中也自謂「倉促完成」2(教育部，1968:343)，與前次至少歷經兩年

半（或規劃起算四年），不可同日而語。

1968(民國 57)年這次國民小學暫行課程標準，在修訂過程一文中開宗明義提

出「採取九年一貫之精神，並遵照 總統指示，以加強民族精神教育、生活教育

及職業陶冶為中心」(教育部，1968:351)

(一)1968(民 57)課綱的九年一貫課程意涵以銜接為主

1.國小教育目標與分條內容不變，但提出明確的國家政策需求：上次 1962(民國

51)年修訂只提出以國民學校法三點為宗，而此次總綱目標，則提出國家需求的

背景為「提高國民知識水準與人力素質，以奠定國家社會建設與經濟發展的基

礎，並充實戡亂建國的力量,特實施九年國民教育」，然而國小教育目標沒有變

動如前。

2 倉促的程度,可以從課程標準總綱中多處國小應改為「生活與倫理」之處,仍沿用之前國小「公
民與道德」字樣沒有校出，可以得見，如第 6 頁、351 頁 (教育部,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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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開始與國中統分為十類（參見表 8），然國小總科目名稱是增加的：之前 1962(民
51)年為 9 科，1968(民 57)課綱則已多達 14 科。

3.九年一貫制的意涵不明顯：與 2001(民國 90)年的九年一貫課程比較起來，

1968(民國 57)年的九年一貫其實不在於課程內涵有一貫，而在於國小與國中的

內容能「力求銜接」，而能有一貫之「精神」，在國小課綱中可以見到與國中的

關連，只呈現於「教學科目及每週教學時數表」於課程分類中的標明。如國小

的「生活與倫理」與國中的「公民與道德」放在同一類中。

(二)國小以「生活與倫理」為主要品德教育課程

1. 「生活與倫理」完全以品德教育為主：民 57 年國小「生活與倫理」完全以品

德教育為主，與民 51 年國小「公民與道德」包括了公民知識與健康教育，比

較起來更為純粹。可參見表 5「1962、1968(民 51、57)年品德教育相關的課程

與科目調整」。

表 5 1962、1968(民 51、57)年品德教育相關的課程與科目調整

年 代 層 級 科 目 課 程 主 要 目 標

公民與道德 生活規範、衛生習慣、

基本道德、公民知識

民國 51 年

(六年一貫)
國小

團體活動 作為各科的綜合活動

生活與倫理 基本道德、生活規範

（以培養國民基本習慣、態度和品德）

健康教育 衛生習慣

國小

團體活動 發展兒童個性、及其特殊興趣

社會 除史地外，列入公民知識

民國 57 年

(九年一貫)

國中 公民與道德 公民知識

2.德目增加：由於衛生課程移至健康教育，「生活與倫理」德目由 14 個增至 20
個，民 51、57、64 年各週德目比較，參見表 6。民 57 完全增加的德目為：服

務、公德、公正、寬恕、有恆、忠敬。

表 6 1962、1968、1975(民 51、民 57、民 64)年各週德目比較

年代 各週德目

週次 1 2 3 4 5 6 7 8 9 1

0

1

1

1

2

1

3

1

4

1

5

1

6

1

7

1

8

1

9

2

0

民 51
各週

德目

誠

實

勤

儉

謹

慎

創

造

孝

敬

友

愛

睦

鄰

合

作

仁

義

廉

恥

負

責

守

法

愛

國

和

平

民 57
各週

誠

實
*
勤

*
仁

*
信

*
孝

睦

鄰

守

法

合

作
#
服

愛

國
#
公

創

造
*
節

廉

恥
#
公

#
寬

#
有

負

責
#
忠

和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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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目 學 愛 義 弟 務 德 儉 正 恕 恆 敬

民 64
各週

德目

孝

順

友

愛

禮

節

勤

學

合

作

守

法

勇

敢

公

德

愛

國

信

實

睦

鄰

節

儉

負

責

知

恥

寬

恕

有

恆

正

義

和

平

總

檢

討

總

檢

討

註:*為德目有相近者,#為新增。

3. 指導時間仍維持每日指導與每週教學兩段：與之前民 51 年類似，每日上午第

一節 10 分鐘實施指導，每週又有二節共 60 分實施教學，加起來每週為 120
分鐘。

五、1948-1987 年間品德教育的最後課程標準──《民 64．國民小學課程標準》

1975 年《民 64 年．國小課程標準》實施背景，在於 1968(57 年)暫行標準之

公布已六年多，「教育思潮不斷的進展，教材內容與教學方法，不斷地充實與改

進，教師、家長、及社會各界人士對於小學課程時常提供修訂意見」（教育部，

1975:384）。

(一)1975(民 64)課標的準備工作與目標內容，皆更具有以教師為中心的教育專業

1. 準備工作充足──1975(民 64)年修訂的準備工作較以往更為借重教育專業，包

括：進行課程實驗研究（委託 9 所師專、指定 96 所學校實驗研究）、進行座

談會（邀請教育人員座談上千人次）、進行比較研究（收集美英德目法菲等國

小學課程科目及時數等）、翻譯東南亞教育部長組織生活技藝教育目標為參考

（40 條目標 400 條行為目標）。

2. 直接提出八條兒童教育目標──包括基本品德、服務社會、身心健康、語文數

學素養、適應生活、解決問題、兼顧勞動休閒、欣賞陶冶等。這八個面向與

之前 1968(民 57)年六條目標比較起來，涵蓋了較完整而具體的教育目標。

(二)「生活與倫理」定調為強調國家民族意識、從習慣到觀念的品德教育教材

1. 課程總目標強調生活習慣出發，重視民族美德、愛國反共精神──在總目標方

面，共有四條，第一條強調養成「日常生活必需之優良習慣」，第二條「發揚

民族固有美德」，第三條「激發愛國反共精神」，第四條由習慣、觀念、知能

到「改善行為、變化氣質」。

2. 分段目標加入「民主風度」字眼──過去沒有分段目標，1975(民 64)依一二三

和四五六年級列出分段目標，其中四五六年級目標中「使能在修身、為學、

待人、接物各方面，表現出正當的行為和民主的風度」，開始出現「民主風度」

的字眼。

3. 開始以行為實踐為前提，進行觀念培養的思維──1975(民 64)生活與倫理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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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與 1968(民 57)的描述對照起來，是將「生活規範」提於「基本道德」之

前，在教材綱要中，1975(民 64)與 1962(民 51)、1968(民 57)對於德目的實踐

順序有小小的調整，如表 7。這樣的調整，在觀念上顯示在國小更注重「日

常生活中應加強行為習慣、態度理想之指導。」（教育部，1975:17），即在道

德教學上，觀念培養應是在行為實踐之後，進行的反思，這是更務實的教學

思維。且各年級的行為指導和觀念培養，已分析得更細也依年級劃分開來。

表 7 1975(民 64)與 1962(民 51)、1968(民 57)
「生活與倫理」教材綱要呈現的欄位順序

欄位

年代

第一欄 第二欄 第三欄 第四欄 第五欄

民 51 德目 要旨 觀念培養 行為實踐

(規條舉例)
實施年級

民 57 德目 無 觀念培養 行為實踐

(規條舉例)
實施年級

民 64 德目 無 行為實踐 觀念培養 指導年級

4.實踐時間，與健康教育合計；從低年級習慣指導、到高年級加入觀念反思──
原來 1968(民 57)年生活與倫理在各年級皆為 120 分鐘，每日指導 10 分與每週

二節 30 分教學，時間各佔一半。而 1975(民 64)年，一到六年級皆有每日指導

20 分（含健康教育），共計 120 分鐘。四五六年級則加一節生活與倫理課程 40
分，共計 160 分。即中低年級重視行為習慣養成，中高年級再加入觀念培養。

5.德目選用十八條──仍為每二週實施一個德目，全校各年級皆同，但最後二週

做為總檢討，不另教導德目，因之比之前 1968(民 57)的二十條減二條而為十八

條。德目的來源仍為「四維八德及新生活運動綱要等項」(教育部，1975:17)，
德目內容參見表 6。

結 語

(一)1987 年解嚴教改後課綱中品德教育的位置

整體而言 1948-1987 年間的國小生活與倫理課標，是從中華文化重視修身、

倫理、品德傳統的第一科轉化而來，也是在 1968、1975(民 57、64)年當時「反

共復國」、復興文化的口號下，同時成為維護國家主義意識型態的重要課程。

從教育專業的角度觀之，當時已能因應不同年段的課程目標與時間需求、教

學上提出以行為習慣之養成為基、再進行觀念教導，德目發展達十八條，且有全

校每週同時實施、每日例行實施的氛圍型塑，教材內容與教學方法有逐一對應的

教學綱要等，皆顯示是教育專業思維較為完整的發展結果。只是一直以成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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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成人指導為核心的立場，尚未改變。

直到 1987(民 76)年解嚴後第二年起，在課程標準不變動的狀況，逐年修訂

教科書，民國 78 年(1989)提出改編本教科書，以及民國 82 年(1993)課標的「道

德與健康」教科書，皆實驗以兒童為中心的教科書編輯，很有兒童中心以活動為

主之教材特色。然而沒有多久，隨著政經自由化，教改之聲四起，民國 89 年(2000)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與 2003(民 92)正式綱要公布，全面改革

課程標準為課程綱要，科目改為學習領域，國中小全面廢止了品德教育的課程標

準、科目、教學時數和教科書，迄 2013(民 102)年已有 14 年。

表 8 1968、1975(民 57、64)年九年國民教育課程科目

與 1987 年解嚴教改後 2003、2008(民 92、97)年九年一貫課程學習領域對應表

年

代

民 57 (1968)
中小學教學科目分類

民 64 (1975)
中小學教學科目及活動

民 92、97(2003、2008)
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

綱要

數

量

十類 十一類 七大領域

1.生活與倫理 1.生活與倫理 公民與道

德

────

2.健康教育 2.健康教育 二、健康與體育

3.語文學科 3.語文學科 一、語文

4.數學科 4.數學科 六、數學

5.社會學科 5.社會學科 三、社會

6.自然學科 6.自然學科 五、自然與生活科技

7.藝能學科 7.藝能學科 四、藝術與人文

8.職業陶冶及其他選修

學科

8.選修科目 ─────

9.童子軍訓練 9.童軍訓練

科

目

或

領

域

名

稱

10.團體活動及指導活動 10.團體活動

七、綜合活動

由表 8 可發現：民 92、97 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與之前民

57、65 的九年國民教育課標，最大的差異在於：取消了生活與倫理、公民與道

德的品德教育相關科目，以及職業選修科目，將活動科目如童軍、輔導活動併為

綜合活動領域。這使得品德教育沒有正式的學習領域，而是由教師隨機融入各課

程中。

檢視教科書時可發現，教改後 2001(民國 90)年代的九年一貫課程中，常見

的南一、翰林、康軒三版本教科書，仍有翰林的社會課本各單元前面加上了「品

德教育核心德目」字樣，算是某種程度在教科書中，對於要注重融入品德教育內

涵，加以保留並突顯（方志華，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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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 1948-1987 年間課程標準看當前臺灣品德教育

由 1948-1987 年間的課程標準所呈現的各種內容來看，有幾點特徵如下：

1.課程標準制訂前的準備過程不可少──進行長期實驗、各國研究、和收集各方

意見。

2.課程標準修訂的經驗傳承不可少──各時期的課程總綱後面，都會附上「本次

課程標準修訂經過」一文，將之前修訂經過併入。

3.修訂經過紀錄，逐漸由人物貢獻轉到教育專業的修訂策略──1949 年以前七次

的紀錄重在包括官方和民間負責課程人士的姓名及流程時間地點等，民國 37、
51 年修訂尚會提出官方人士姓名，開始重視提出政治性的宣示，即總統指示、

國父遺教等為宗旨。從民 51 年起，較為詳盡提出教育專業內容與修訂策略。

4.1948-1987 年間品德教育課程有教學綱要和時數規劃──由於《生活與倫理》被

視為重要科目，其內容甚至融入如歷史、國文、社會等科目內涵與古典故事，

每日也有共同例行的品德指導時間。而 1987 年之後的九年一貫教改課程，則

是相反地要將品德教育融入七大領域。

5.1987 年前品德教育是以成人與國家觀點的規訓為主──1987 年後的實驗課程，

開始以兒童中心與價值澄清為主，九年一貫改革後雖延襲兒童中心的實驗課

程，然品德教育則未能有保障的時間與課程內涵，讓教師可以有循序漸進的教

學，學生有累積的品德習慣與慎思。

九年一貫課程教改品德教育的取消，可歸納有下列因素：

1.勢力不足－各方學科勢力角力中，道德教育學者聲音不足，失去了位置。

2.時機不佳－對過去國家品德教育挾帶政治意識型態已有反感，產生反動。

3.仿效西方－西方國家學校雖無學校品德課程、然而宗教力量有平衡作用。

4.期望過高－對隨機或融入各領域教學的教師專業與時間付出，寄予過大期望。

以上四點，主要仍是因為對於 1948-1987 年間品德教育過於重視意識型態與

規訓的反動結果。

品德教育的實施在九年一貫課程之後，因在課程綱要中缺乏實質課程內容、

和固定實施時間，與各學習領域課程比較起來，實處於不利的地位，因為教師往

往須於「隨機融入品德教學」與「趕上考試進度」之間掙扎（方志華，2010）。
此外，品德教育如與重大議題對照起來，就更為不利。因為九年一貫課程六

大議題如性別教育、環境教育等，或是後來陸續受到重視的生命教育、海洋教育

等議題，多少都有規定每學期教師研習時數或學生上課時數；然而一般觀念認

為，品德教育是無所不在、隨時隨地都可融入教學，不適合作為重大議題，反而

無法爭取每學期有固定的上課時數，最後仍要靠學校的例行宣傳活動、和教師自

己主動的隨機教育或融入教學。

台灣將於 2013 年（102 學年度）起，實施十二年國民教育，過去 14 年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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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沒有課綱規範的品德課程，許多現場教師與家長已感受到對學生品德的不利

發展，因之將過去的實踐和實驗經驗，去蕪存菁，可作為未來討論品德教育議題

的參考資源和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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